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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喀麦市监处罚〔2025〕209 号

当事人：麦盖提良种棉业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6531004581392588

经营场所：麦盖提县*****

经营者（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）：郝**

身份证件号码：653124********4634

联系电话：137********

2025 年 10 月 22 日上午，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

人员在央塔克乡对“麦盖提良种棉业有限公司”棉花收购、

加工环节开展专项监督检查。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，说明来

意后，对 2025 年 10 月 21 日发现该公司试轧室，仪器显示

试轧时间为 40 秒，进行实地抽样试轧（对机采棉去杂质和

不去杂质的 2 个批次，试轧时间为 60 秒，对手采棉去杂与

不去杂进行 2 个批次试轧，试轧结果显示机采棉衣分相差 3

个衣分,手采棉衣分相差 1 个衣分），结合试轧结果，试轧

时间为 40 秒的手采棉试轧后的棉籽毛头率经随机抽查长为

12mm，试轧 60 秒的毛头率小于 12mm。虽然 2025 年 10 月 22

日 12 时我局执法人员到该公司试轧室进行实地查看时，该

公司已经将试轧时间调至 60 秒，但该公司 2025 年 10 月 22

日之前收购棉花，试轧时间均为 40 秒，未按照国家标准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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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规范要求收购棉花的事实成立。

经查实，当该公司从 2025 年 9 月 12 日开始收购棉花，

9 月 18 日开始加工，据厂长郝**陈述“其工作不忙，收购量

少的时候，会亲自去监督试轧员按照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，

进行“一试五定”检测工作，若棉农售棉车辆多，收购量大

时候，有时试轧员为了节省检测时间，加快收棉节奏，以便

捷棉农快速交棉，在“一试五定”检测环节中，部分收购步

骤未完全执行到位，如：测长度、定颜色、测水分等试轧不

规范、不到位”。 从收购棉花开始，到执法人员检查发现

为止，该公司未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，进行“一试

五定”检测的事实成立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证明经营者的合法身份；

2、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，证明经营者的主体资格合法

有效；

3、授权委托书一份，证明其被委托人的合法身份及代

理事项；

4、被授权委托人郝**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，证明被授权

委托人的合法身份；

5、对当事人制作的《现场笔录》和《询问笔录》各一

份，证明当事人 在“一试五定”检测环节中，部分收购步

骤未完全执行到位的事实和过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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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现场照片及视频，证明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公司违

法行为的现场情况。

2025年 11月 25日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

书（喀麦市监罚告〔2025〕209 号），2025 年 11 月 26 日当

事人向我局提交了陈述申辩书，2025 年 12 月 15 日，经我

局案审委员会集体讨论研究决定，采纳你公司第 1、2、3 条

陈述、申辩理由，并进行调查核实，申辩内容属实，理由充

分，对你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减轻处罚。

违法行为性质及定性、处罚依据：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

述行为违反了《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七条第二款“棉

花经营者收购棉花时，应当按照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，排除

异性纤维和其他有害物质后确定所收购棉花的类别、等级、

数量；所收购的棉花超出国家规定水分标准的，应当进行晾

晒、烘干等技术处理，保证棉花质量。”之规定，已构成收

购棉花时，未按照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检定的违法行

为。

依据《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“棉花经营

者收购棉花，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、第三款的规定，不

按照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排除异性纤维和其他有害物质后

确定所收购棉花的类别、等级、数量，或者对所收购的超出

国家规定水分标准的棉花不进行技术处理，或者对所收购的

棉花不分类别、等级置放的，由棉花质量监督机构责令改正，

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之规定。现对当事人的违法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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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，决定处罚如下：

1、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；

2、处以10000元的行政处罚。

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，您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

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罚款缴纳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麦盖提县支行（户名：麦盖提县财政局国库股，账

号：3012348029200018027）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(一)项、第（四）

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每

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

出罚款的数额，同时本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救济途径和期限：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

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麦盖提县人民政

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

月内，依法向麦盖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

者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6年1月4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存档。


